
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人寸止 
河 北 省 教 育 厅义什 
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

冀发改公价规〔2021〕5 号 

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河 北 省 教 育 厅 

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
关于印发《河北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 
校外培1)1111k费管理4力、法》及学科类线下 

培训收费标准的通知 

吝市（含定州、辛集市）发展改革委（局）、教育局、市场监管

局，雄安新区改革发展局、公共服务局、综合执法局： 

根据中共河北省委办公厅、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《关 

It 



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实

施方案》的通知（冀办传〔2021 J 55 号）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

员会、教育部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《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

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监管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〔2021 31279 

号）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了《河北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

培训收费管理办法》和河北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线下校外培

训收费标准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本通知有效期 5 年。 

附件：1．河北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管理办

法 

2．河北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线下校外培训收费 



附件」 

河北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i)1败费 
管理I力、法 

第一条为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管理，根据

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教育部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《关于

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监管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 

(2021] 1279 号）和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进

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实施方

案》等文件规定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在我省取得办学许可、登记为非营利性

的校外培训机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开展线上、线下学科类校

外培训的收费行为。 

第三条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。 

由省级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同级教育部门制定培训费基准收费标准

和浮动幅度，培训机构在规定的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内确定

具体收费标准，并抄报当地发展改革、教育行政、市场监管部门。 

第四条制定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标准要坚持学科类校外培

训公益属性，充分考虑其涉及重大民生的特点，以有效减轻学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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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教育支出负担为目标，以平均培训成本为基础，统筹考虑当

地经济发展水平、学生家庭承受能力等因素，合理制定基准收费

标准和浮动幅度。 

学科类校外培训政府指导价实行动态调整。省发展改革部门

会同省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校外培训收费政策和培训成本变动等情

况，适时对收费政策开展分析评估，根据评估情况进行调整和完

善。 

第五条培训费标准分线上培训和线下培训两类。线上培训不

分班型，线下培训按班型分为 10 人以下、10-35 人、35 人以上

三种类型。 

培训课时费以标准课程时长为单位核定。标准课程时长，线

上为 30 分钟，线下为 45 分钟，实际时长不一样的，按比例折算。 

第六条培训成本包括培训机构人员薪酬、培训场地租金、宣

传费、研发费用（课件研发）、固定资产折旧费以及其他费用。 

严格审核成本。其中，培训机构人员平均工资水平应正常合理， 

不得高于统计部门公布的当地教育行业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

平均工资的 10%；培训场地租金和固定资产折旧费等，应当根据

学科类校外培训实际利用时长等因素，按合理方法和公允水平分

摊核算；宣传费按不超过学科类校外培训销售收入的 3％据实核 

算。 

第七条培训费按标准课时计收，培训机构不得一次性收取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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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跨度超过三个月或 60 个课时的费用。 

第八条参加培训的学生因故申请退学，培训班开课之前申请

的，培训机构应退还交纳的全部培训费；培训期间申请退学的， 

培训机构应退还剩余课程学费。 

第九条培训机构要建立健全财务会计核算等制度，完整准确

记录线上、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各项成本和收入，以及培训人次、 

课时量、教师数量等经营情况。培训机构要于每年 6 月底前，按

属地管理原则，将招生简章、收费标准、教师资质等资料及上一

年度收入、成本、利润及关联交易、政策执行等情况分别报送当

地教育、发展改革和市场监管部门。 

培训机构要通过网站、收费场所、线上应用程序、公开媒体

等途径，将学科类校外培训内容、培训时长、收费标准、教师资

质等信息提前向社会公开。 

第十条培训机构要严格按照国家和省规定全面使用教育部

和市场监管总局统一制定的《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（示范

文本）》，严格履行合同义务，规范自身收费行为，不得以任何

理由、任何方式提高或变相提高政府制定的培训收费标准，不得

在培训费外另行收取其他费用。各地市场监管、教育、发展改革

等部门，要依职责加强对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执行情况的监督。 

要畅通投诉举报渠道，鼓励社会各方参与监督。要依法严厉查处

超过政府指导价收费，采取分解收费项目、重复收费、扩大收费 



范围、虚增培训时长等方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，虚假宣传，价格

欺诈以及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等行为。对情节严重、性质恶劣的典

型案例，要公开曝光。 

第十一条非营利性校外培训机构举办的高中学科类校外培

训收费管理参照执行。 

第十二条本办法由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河北省教育

厅、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职责负责解释。 

本办法自 2022 年 1月 1日起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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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河北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线下校外培i川 

收费标准 

项
类
 
目

别
 

设区市市区 设区市市区以外 

10 人以 

下班 

1 0~3 5 

人班 

35人以

上班 

10 人以 

下班 

1 0-3 5 

人班 

35 人以

上班 

基准标准 40 30 25 28 22 15 

浮动幅度 上浮最高 10%，下浮不限 

注：1．收费标准单位为元／课时・人，线下每课时时长为 45 

分钟，班型中“10 人以下”“35 人以上”不含本数； 

2．具体收费标准由培训机构以基准收费标准为基础，在规定

的上、下浮动幅度内自行确定； 

3．非营利性校外培训机构举办的线下高中学科类培训基准收

费标准参照表中分类标准按照 1.3 的系数折算，上下浮动幅度参

照表中规定执行； 

4．收费标准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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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属性：主动公开 

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	 2021年 12 月 23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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